84 %L

<

A

\F

7

o

\—

114 B i

F7)

—

FEEF (i

~
~

o/

1H

o/
e

"
0
sk
4R
¥

3

A

53

1B

o/

&/

¥

1B

1B

o/

R

Pl

Bl
1/

¥

¥ 49 (7 0%

7

- &)

5 E(

A

s

1B



o/

e

P

=
1/

N

Bl
1/

¥

o/

1B

&/

ot
R0

2

= 11 Az B 4y

+

B p ARI14E127 31 p

b
&
WMH‘/
il
o o
~ b
T i
# et



@“{4ﬁﬁ§€?%i§§
P REARS - A 0 AR
Bwﬁﬂw%irpﬁ4ﬁ”$ﬁﬁﬁﬁ

DRTIRN LS SAN R E A A T»T%

2}
-t
,g/i‘%?:"—i-i—);_\ me_ﬁ‘?ﬂ ﬁ\'ﬁ ~

 Hoe i fr ?’%‘/F

LR
e %%
”Tﬁnrﬁ/‘}a 13’1 ix &\
)
3

(

I
v

A~ ¥4 (i E“E@VQJéﬁgﬂ%o@ﬁA
ﬂ%%%“ﬁ*’¥gﬁﬂiwﬁ ESIE S S-S nR I o
ZLEBIEASKRE > TR R /)a FH R H jZ‘AJI}EFLL__P, W R
M Faro FAaFELFRBEAT AL TR Ao F
H2 b (PERATRYFEGHFRENZENEAE )
BRRLLR) o

SR REFL G RS TR RE i

-\

ke
T

BRORERS FR e AREFT RN AEE
&R (7 2ATRIT) BREES SARLSE L B
ER R S L SRR

R
(- B A AFEIBELLY 13p » Mg FarF s B 3
2o 114227 139 %ﬁf?f’%ﬁ ﬁ}; B h o R ERBE

(P ERTRE) BB FALES LR BEr S22 3
i #“i*l‘%fﬁ%ﬁ&#ﬁﬂkhlmﬁﬁi WS $ 13075
AfRE2EV 4 LARRBE2TRGHEL R FHR
T_o

(COEFFA - PR F 2 S REF PR FFER 2 p A

b
i
mj



FHF/MAAZ T RIREP E GRS
@¢4$W%Aﬁ'ﬂM$$4?€$*
LM AT GE S 1112 113 & ?@"L’r’fgﬁ%itiﬁf%%i’ﬁ
7}\—'- TH ¥ Rz B L Rl iig 51“§4$\xﬁ2:""}l% 3
5%7416%8_&9? ~ A %473 55~ 1152
AFRAE R e ARG TRLE
(_:‘)ﬁ»%ﬂ—&% o~ v
LB A2 plI1EL1]L Y Ao FE 5 BpFi kAR
11 T REPH i ;&j’ﬁﬂi 4;%;’41* MR A
$.98 ~ 10052 ~ ¢ TEJ’IQE’*JE%%%F#*@’»J‘&JF T2 AT
'P}E'_,JI T BRI E Y T, 518 T7,333~%3F (A4
e %29~117TF ) » xR I =2F A5 TR, ~ i)
o~ TEplae s TR 2 i P ek (AR
E5T32T9F ) > a8 A RN2Z VB P lw 23 A
’5%%‘ tRAECAVEPRFERR X By A fFRa
1 EPER 94T & p <r) 1,000~
(%iﬁié\ﬁ' 51,500~ ) 23 (R4 E%29F ) 3
iR LA A%l pFL e B d], 000721, 500~
FF (LA ¥%136F ) ’f\%;jé—&%qéﬁi%*i%'*—“'
o5t ‘/‘E%ﬁ FE | i_iﬁ*i%%ﬂ[‘ﬁ }jf_/""' E Nl /)a TiF
#ﬁ; fi%%ﬁﬁﬁélk’?ﬁmﬂi%iﬁ%ﬂ‘

2. ¥ ﬁ"j‘“"’%ﬁ”ﬂﬁ{ E YT B 28 A
F) o Rl & 0V er 31817,333~ 0 F
2 A, 0 2R BT o~ 3R MO 2 TR 7
Ao(00#00% 2 > L= AN
£ {11347 2pdee AR 0 ¢ ¢ 3%‘3’%79%'?}%&@‘
HiET 384,800~ (&% R B2 AR AR R A
AFELFIBII9F ) > wHp L pmE Y e~ 157,333~ >
15'2@”0 2807 > » A Ec M EWAE o il g ide H

21 €Y AR Y R IRSEE A B F R



iﬂ’*‘ci;—{hﬁﬁ vl op o A B REsbm s o B B A
%1%%ﬁ%ﬁM£ﬁaw’fﬁﬁkﬁﬁﬁﬁWp ;
X PR BENZTEALIFTARAALHEB G P o ER
PR AAITIRZEd AFEL pELEE S E o
A o ARG A AL BAE - P H ARG PR R
PEEETRAAIFT IR ED AT A REFHau 4 > 2
W ER 2 E R il WG A T L A
LT 2 fer BiE e 114E B2 A A1 F 7258, 590
TR S HLF o
(e )EFAFEF T BALE R IFFUATHA T & AR T EOM R
P21 2R 53 EEE (LAREEIFT) » &30 FiEb
FO4F2 2% 10 A2 dedp (AT oy d 2 114E R
Ar oA EF156,900~x1.2=250,280~) - i&
WG TR B 2152 1% 32 R 2 R R
My o
(T )mBep =0 Ve r 288,000~ » foig £ 5 0w & L 02
30,280~1 > wAR8,310~ » LBt LG G
(RAmE%8II84T ) » 2 A BEIWE L FRAL A
A% (AAFE 540241 ~57~61~69270F ) » Hs+
frh 2ty Mg LR AR %‘Eél 8218 2,887~ (18
EmiEl, 0068 2,263~+ 5 NF A F KT U2 469
1, 818m+m<ﬂ“ﬁ"§§;~giﬂ’8}::}”ﬁ L 711388, 7719~ +
2R FERGT AP 1415 1,699~ + p Mk T ip 2SR
- FLRI \H T2 P1398,328%) » mH HFdea 4 F
RS 11824EE (11,8217 2, 887%-8 310~+121 % ) -
* B A mELSOR (00002 2 > A=A AF X520
) ’ﬁhz e 41T IR A ﬁGB%r&%lSﬁ R o s T
Foi 4 F I R O R R E R Fﬂﬁa%'z % 75
&&@Qmi’ﬁmﬁﬁw4(7T%%§1%90%%\
0.015632z. 5 B 215 > F =8 & e &£3-1484,278~ >
L2RMARBF-MATHETE AL 5517 S H 47

1S

(N
-

e

-]



97~109% N g8 215 > LT AE %0TE 3 5§ %FJ
NFade2z FHER ERF £1259,332~» L= 7 £ =84

S MEEH ) A E %452 46F 5 KL ﬂ,%fp{\/\ﬂﬁ,? %
X434 0 ARE B3 ) o AN KRB Y

\

ZIR T A A 2 S Al R Ty | A R pe A
(22 RRESEA S - R SR R R

éﬁ&’ﬂﬁmﬂﬁw%%%ﬁéﬁlﬁﬁwﬁ f?%? ' 1R

%ﬁkh%iﬁ%iiﬁﬁ FEIofas e 2 B o i
TR EsE ﬁ;“3ﬁ‘~%8§w»%8ﬁ;“ZﬁhTL@ﬁ“*%>

??—Lidn%n.J’ﬂ—J“%‘ WiE G P

S ﬁww CEPERERRR . S0
FEEASIIESIE - $83EH ML e v o 3 ki
EHFRIGERIE RGO T REFEARR -

i =3 A & 114 = 12 3 31 0

REFEFI R E T

R AGRRR AT o

Aglog e an]148127 31p + =llpEa R

i & A ] 114 = 12 ; 1 0
Tr WUl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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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84號
聲  請  人  李芸榛即李曉萍




代  理  人  林立捷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相  對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司政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芸榛即李曉萍自民國11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80條規定「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權人縱為一人，債務人亦得為聲請」。第151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新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清算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嗣於114年2月13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新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307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是本件符合法定聲請前置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且為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及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7至16、18至19頁、本院卷第47至55、115至117頁），是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之收入狀況：
　1.聲請人稱其自111年11月起均從事房屋環境清潔打零工領現之工作，受李沛玲、江小姐、謝小姐等人請託至蘆洲區民權路98、100號、中正路公寓大廈樓梯間或廖小姐指定之新北市蘆洲區地點打掃，每月平均收入為1萬7,333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117頁），並提出立書人為「李沛玲」、「江小姐」、「謝小姐」、「廖小姐」之收入明細為證據（見本院卷第73至79頁），惟聲請人提出之上開收入明細，立書人欄多未署名雇主全名，其可信性實非無疑，又聲請人稱每次工作時間不一定，工作時間約4至7小時，每日（次）1,000元（李沛玲則為1,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頁），復到庭陳述意見時稱：無論工時長短，每次就是1,000元或1,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36頁），然聲請人既為自行接案之營業模式，況還有廖小姐指定之新北市蘆洲區不同地點，其清潔打掃之面積及所需時間應有不同，實難認其主張之無論坪、戶數或工時長短，約定報酬均為每次1,000元屬合理可信。
　2.另聲請人於調解時稱其每月收入約為2萬元（見調字卷第17頁），嗣改稱其每月收入為1萬7,333元，實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形，且自陳收入遠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然聲請人現年50歲（00年0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20頁），正值壯年，更於113年4月2日起向其投保之工會申請調高勞保投保級距至3萬4,800元（見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調字卷第18至19頁），倘聲請人自陳每月收入1萬7,333元，支出2萬0,280元，入不敷出等情為真，實難認其會主動向其投保之工會申請調高勞保投保級距，進而增加其勞健保費用支出加重生活負擔，故其自陳入不敷出顯非無疑。則聲請人主張收入數額未提出證據證明，且自陳收費模式難認合理，又自陳收入遠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然未具體釋明有何不能獲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工作之事由或困難，自難遽信為真。
　3.從而，本院審酌聲請人正值壯年，且其未主張有何不能獲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工作之事由或困難，是依其勞動能力，及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兼有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認聲請人合理可期之收入數額應以114年度法定基本工資即2萬8,590元為認定，方屬妥當。
(四)聲請人稱其每月個人必要支出願以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計算等語（見本院卷第30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之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之規定，毋庸提出證據，堪可採信。
(五)依聲請人每月可期收入2萬8,59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支出2萬0,280元後，尚餘8,310元，再據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見本院卷第81至84頁），及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見調字卷第40至41、57、61、69至70頁），聲請人所負之所有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821萬2,887元（即全體金融機構1,506萬2,263元＋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6萬1,818元＋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萬8,779元＋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41萬1,699元＋自陳積欠拓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3萬8,328元），依其勞動能力清償上開債務須約182年（即1,821萬2,887元÷8,310元÷12個月），又聲請人現年50歲（00年0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20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15年，以聲請人目前勞動能力，實難期待聲請人得於屆退休年齡前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暨酌及其財力（名下不動產：持份0.0625、0.01563之房屋各1筆，土地8筆公告現值合計14萬4,278元，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51頁；動產有97、109年出廠機車各1台，見行照，本院卷第57頁；經強制執行查扣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2萬9,332元，見三商美邦人壽公司陳報狀，本院卷第45至46頁；無股票，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本院卷第63頁），綜合判斷後，足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綜上，本件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為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並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聲請之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於法有據。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清算，經核合於法定要件，爰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8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並依消債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命司事官進行清算程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件裁定已於11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84號

聲  請  人  李芸榛即李曉萍





代  理  人  林立捷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相  對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司政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芸榛即李曉萍自民國11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

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

    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

    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

    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

    ，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80

    條規定「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

    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權人縱為一人，債務人亦得

    為聲請」。第151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

    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

    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

    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

    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

    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

    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

    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

    組意見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債台

    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然與最大債

    權金融機構（即台新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

    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清算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

    ，嗣於114年2月13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

    即台新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307號調

    解卷全卷可參。是本件符合法定聲請前置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且為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

    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勞保及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

    卷第7至16、18至19頁、本院卷第47至55、115至117頁），

    是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之收入狀況：

　1.聲請人稱其自111年11月起均從事房屋環境清潔打零工領現

    之工作，受李沛玲、江小姐、謝小姐等人請託至蘆洲區民權

    路98、100號、中正路公寓大廈樓梯間或廖小姐指定之新北

    市蘆洲區地點打掃，每月平均收入為1萬7,333元等語（見本

    院卷第29、117頁），並提出立書人為「李沛玲」、「江小

    姐」、「謝小姐」、「廖小姐」之收入明細為證據（見本院

    卷第73至79頁），惟聲請人提出之上開收入明細，立書人欄

    多未署名雇主全名，其可信性實非無疑，又聲請人稱每次工

    作時間不一定，工作時間約4至7小時，每日（次）1,000元

    （李沛玲則為1,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頁），復到庭

    陳述意見時稱：無論工時長短，每次就是1,000元或1,500元

    等語（見本院卷第136頁），然聲請人既為自行接案之營業

    模式，況還有廖小姐指定之新北市蘆洲區不同地點，其清潔

    打掃之面積及所需時間應有不同，實難認其主張之無論坪、

    戶數或工時長短，約定報酬均為每次1,000元屬合理可信。

　2.另聲請人於調解時稱其每月收入約為2萬元（見調字卷第17

    頁），嗣改稱其每月收入為1萬7,333元，實有前後陳述不一

    之情形，且自陳收入遠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然聲請人現年50

    歲（00年0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20頁），正值壯年

    ，更於113年4月2日起向其投保之工會申請調高勞保投保級

    距至3萬4,800元（見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調

    字卷第18至19頁），倘聲請人自陳每月收入1萬7,333元，支

    出2萬0,280元，入不敷出等情為真，實難認其會主動向其投

    保之工會申請調高勞保投保級距，進而增加其勞健保費用支

    出加重生活負擔，故其自陳入不敷出顯非無疑。則聲請人主

    張收入數額未提出證據證明，且自陳收費模式難認合理，又

    自陳收入遠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然未具體釋明有何不能獲取符

    合法定基本工資工作之事由或困難，自難遽信為真。

　3.從而，本院審酌聲請人正值壯年，且其未主張有何不能獲取

    符合法定基本工資工作之事由或困難，是依其勞動能力，及

    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兼有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認聲請人

    合理可期之收入數額應以114年度法定基本工資即2萬8,590

    元為認定，方屬妥當。

(四)聲請人稱其每月個人必要支出願以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之1.2倍為計算等語（見本院卷第30頁），合於消債條例

    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之114年度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依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之規定，毋庸提出證據，

    堪可採信。

(五)依聲請人每月可期收入2萬8,59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支出2

    萬0,280元後，尚餘8,310元，再據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

    （見本院卷第81至84頁），及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

    詢結果（見調字卷第40至41、57、61、69至70頁），聲請人

    所負之所有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821萬2,887元（即全體

    金融機構1,506萬2,263元＋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6萬1

    ,818元＋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萬8,779元＋良京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41萬1,699元＋自陳積欠拓豐國際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13萬8,328元），依其勞動能力清償上開債

    務須約182年（即1,821萬2,887元÷8,310元÷12個月），又聲

    請人現年50歲（00年0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20頁）

    ，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15年，以聲請人目前勞動能

    力，實難期待聲請人得於屆退休年齡前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

    清償完畢，暨酌及其財力（名下不動產：持份0.0625、0.01

    563之房屋各1筆，土地8筆公告現值合計14萬4,278元，見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51頁；動產有97、

    109年出廠機車各1台，見行照，本院卷第57頁；經強制執行

    查扣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2萬9,332元，見三商美邦人壽公司

    陳報狀，本院卷第45至46頁；無股票，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

    額表，本院卷第63頁），綜合判斷後，足認聲請人確有不能

    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綜上，本件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為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

    自然人，並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復

    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又查無

    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聲

    請之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於法有據。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清算，經核合於法定要件，爰依

    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8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並依消債

    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命司事官進行清算程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件裁定已於11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84號

聲  請  人  李芸榛即李曉萍





代  理  人  林立捷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相  對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磊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司政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芸榛即李曉萍自民國11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80條規定「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債權人縱為一人，債務人亦得為聲請」。第151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新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清算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嗣於114年2月13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新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307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是本件符合法定聲請前置要件，首堪認定。

(二)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且為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及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7至16、18至19頁、本院卷第47至55、115至117頁），是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之收入狀況：

　1.聲請人稱其自111年11月起均從事房屋環境清潔打零工領現之工作，受李沛玲、江小姐、謝小姐等人請託至蘆洲區民權路98、100號、中正路公寓大廈樓梯間或廖小姐指定之新北市蘆洲區地點打掃，每月平均收入為1萬7,333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117頁），並提出立書人為「李沛玲」、「江小姐」、「謝小姐」、「廖小姐」之收入明細為證據（見本院卷第73至79頁），惟聲請人提出之上開收入明細，立書人欄多未署名雇主全名，其可信性實非無疑，又聲請人稱每次工作時間不一定，工作時間約4至7小時，每日（次）1,000元（李沛玲則為1,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頁），復到庭陳述意見時稱：無論工時長短，每次就是1,000元或1,5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36頁），然聲請人既為自行接案之營業模式，況還有廖小姐指定之新北市蘆洲區不同地點，其清潔打掃之面積及所需時間應有不同，實難認其主張之無論坪、戶數或工時長短，約定報酬均為每次1,000元屬合理可信。

　2.另聲請人於調解時稱其每月收入約為2萬元（見調字卷第17頁），嗣改稱其每月收入為1萬7,333元，實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形，且自陳收入遠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然聲請人現年50歲（00年0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20頁），正值壯年，更於113年4月2日起向其投保之工會申請調高勞保投保級距至3萬4,800元（見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調字卷第18至19頁），倘聲請人自陳每月收入1萬7,333元，支出2萬0,280元，入不敷出等情為真，實難認其會主動向其投保之工會申請調高勞保投保級距，進而增加其勞健保費用支出加重生活負擔，故其自陳入不敷出顯非無疑。則聲請人主張收入數額未提出證據證明，且自陳收費模式難認合理，又自陳收入遠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然未具體釋明有何不能獲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工作之事由或困難，自難遽信為真。

　3.從而，本院審酌聲請人正值壯年，且其未主張有何不能獲取符合法定基本工資工作之事由或困難，是依其勞動能力，及消債條例立法目的兼有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認聲請人合理可期之收入數額應以114年度法定基本工資即2萬8,590元為認定，方屬妥當。

(四)聲請人稱其每月個人必要支出願以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計算等語（見本院卷第30頁），合於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之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之規定，毋庸提出證據，堪可採信。

(五)依聲請人每月可期收入2萬8,59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支出2萬0,280元後，尚餘8,310元，再據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見本院卷第81至84頁），及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見調字卷第40至41、57、61、69至70頁），聲請人所負之所有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821萬2,887元（即全體金融機構1,506萬2,263元＋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46萬1,818元＋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萬8,779元＋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41萬1,699元＋自陳積欠拓豐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3萬8,328元），依其勞動能力清償上開債務須約182年（即1,821萬2,887元÷8,310元÷12個月），又聲請人現年50歲（00年0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20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15年，以聲請人目前勞動能力，實難期待聲請人得於屆退休年齡前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暨酌及其財力（名下不動產：持份0.0625、0.01563之房屋各1筆，土地8筆公告現值合計14萬4,278元，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51頁；動產有97、109年出廠機車各1台，見行照，本院卷第57頁；經強制執行查扣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2萬9,332元，見三商美邦人壽公司陳報狀，本院卷第45至46頁；無股票，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本院卷第63頁），綜合判斷後，足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綜上，本件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為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並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第82條第2項所定應駁回聲請之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於法有據。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清算，經核合於法定要件，爰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8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並依消債條例第16條第1項前段命司事官進行清算程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件裁定已於114年12月31日上午11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